铜农委〔2020〕111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健全完善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切实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2019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有效解决产业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受益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产业扶贫质量，稳定增加贫困户的收入，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利益联结方式

　　1．集体资产量化确股联结。将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明确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份，登记造册，发放《股权证书》。使全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真正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量化确股份额依法享有农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入股分红等权利，在民主决策基础上，按“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方式，优先支持贫困户发展。　

　　2．财政扶持项目联结。专项扶贫资金或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按照《关于加强产业扶贫带贫减贫机制建设的通知》（国开办发〔2019〕17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每1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至少要带动3户贫困户发展。财政扶持项目尽可能采取与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合股联营方式，农户用承包土地入股，特别要多吸纳贫困户的承包土地入股，土地入股实行“保底+分红”方式，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要签订“合股联营协议”和“承包土地入股协议”，“合股联营协议”中要明确财政投入形成的集体资产所有权、联营年限、集体每年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人数及工资收入等事项。对村集体独资经营的集体经济项目，经村民代表或股东代表充分讨论，明确管理方式、贫困户务工人数及工资收入，测算每年收益，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和贫困户每年获得的分配收益。

　　3．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联结。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初要对村集体当年收益进行预算，召开村民代表会或股东代表会充分讨论，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各镇村全覆盖《村集体经济入股分红协议》，将当年村集体收益的50-60%分配给全体村民，贫困户获得的收益要高于一般农户的5-10%，在次年的1月份以前兑现到农户。对没有集体收益的村，要制定村集体发展计划，也要制定收益分配方案，要明确贫困户在村集体有收益后分配的收入，村集体在年终召开村民代表会或股东代表会，报告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没有集体收益的原因。

4．土地流转联结。要鼓励、引导有产业、有意愿的贫困户都要加入农民合作社，采取出租、入股等方式，将土地（山林、水面）等资源经营权流转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并参与生产劳动，获取租金、薪金、分红等收入。　

5．房屋联营联结。贫困户以农村闲置房屋等资产使用权出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社会资本等共同经营（法人型、合伙型联营），或按合同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相互协作，发展扶贫民宿、乡村旅游业、生产生活服务业、休闲养老业等。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闲置房屋，与贫困户组建乡村休闲旅游合作社（企业）、兴建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等。鼓励贫困户利用自有住宅与其他经营主体联合发展餐饮、住宿、购物、娱乐、养老等产业。

6．务工就业联结。对于有相应能力的贫困户，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其长期就业或季节性务工，合理确定工资水平，保障贫困户工资收入。鼓励自营基地或园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划出基地或园区部分片区、设施设备分包给贫困户管理，实行“保底工资+绩效分成”的分配方式。

7．生产托管联结。贫困户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完成，并按约定付费或进行收益分配。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代种代养等方式，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出发，组织贫困户等农村劳动力，组建农业生产服务队，开展代耕、代种、代防、代收等农事服务。

8．扶贫产业保险联结。对5个市级贫困村的扶贫产业和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水稻进行生产保险和收益保险，切实增强脱贫村、贫困户扶贫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利益联结办法

　　1．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相关制度，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相关的事宜，要及时召开农民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项目资金来源、建设内容、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情况及时跟村民公示公开，对需要群众决策同意的事项，通过举手表决或投票等方式决定，作好有关会议记录。
2．签订各项利益联结协议。各村必须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签订好农户特别是贫困户承包土地租用或入股协议、贫困户务工协议、与业主合股联营协议、集体项目管护协议、集体经济入股分红协议、贫困户土地托管协议、制定每年的收益分配方案等。

3．保障收益兑现。各镇（街）要督促落实兑现贫困户的务工收入、土地入股分红收入、每年的集体收益分配收入等，确保贫困户收入的增长。

三、资料收集整理
一是要收集整理好各项会议记录；二是要收集整理好集体经济组织章程、集体资产量化确股花名册和签订的各项利益联结协议以及分红依据；三是要收集整理好各种影像资料。以上各项资料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归档处理。

四、工作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关系到我区脱贫成效巩固，关系到中央脱贫攻坚巡视“回头看”和国家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否落实到位，各镇（街）要高度重视，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专题研究，逐项分析，查找问题，落实整改措施。要成立工作小组，明确工作人员，落实工作责任和工作办法，全面做好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工作。

2．查漏补缺，建立台账。各镇（街）对照联结方式和联结办法，全面清理近年来发展的扶贫产业和扶贫产业与贫困户的利益机制的联结情况，对利益机制联结不全、不完善的产业项目要完善相关手续，补齐利益联结举措，对与贫困户利益机制尚未联结的项目，要调整工作方案，实事求是将贫困户的利益机制进行有效联结。此项工作，要求在2020年7月底完成，并建立台账，完成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

3．建立健全动态监测。区农业农村在2020年6月底前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全区产业及资金的管理使用开展绩效评估，检测和镇（街）扶贫产业的管理、扶贫资金的使用以及贫困户利益机制联结情况，对绩效评估结果在全区通报，及时妥善整改、调整或终止带贫效果差、资产闲置、经营亏损的项目。

4．加强风险防控。各镇（街）、村要建立健全扶贫产业项目管理制度，制定管理办法，明确管理人员和管理责任制，确保扶贫产业项目有收入、有盈利。区农业农村委及相关部门要明确技术人员帮助搞好技术指导服务，积极搜集发布广的需求、市场预测、灾害预报、技术要点等信息，帮助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扩大扶贫产业保险范围和规模，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5．强化督导检查。区农业农村委、区扶贫办在7月中旬和7月底组织相关人员到各镇（街）对健全完善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的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对检查情况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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